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行业职业道德规范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水利企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本会”）会员单位的职业行为，提升道德水准，营造守法诚信、公平竞争、担当尽责的行业生态，服务国家水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《中国水利企业协会章程》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本会所有会员单位及其从业人员。本会鼓励非会员水利企业及相关组织参照执行。

第三条 职业道德的核心准则是：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、珍爱生命、保护生态、质量为本、创新驱动、公平竞争、廉洁从业、担当奉献。

第二章 基本职业道德准则
第四条 遵纪守法，恪尽责任

严格遵守国家宪法、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技术标准及行业政策，依法取得并持证经营。

建立健全内部合规管理体系，确保各项经营活动在法律框架内进行。

自觉接受并配合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，认真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。

第五条 诚实守信，珍视信誉

坚持实事求是，杜绝在资质申报、投标活动、合同履行、数据报送、成果申报等过程中的任何弄虚作假行为。

严格履行合同约定，保质、保量、按期完成承诺事项。因不可抗力或特殊情况需变更，应主动及时沟通协商。

杜绝商业欺诈、恶意违约、围标串标、虚假宣传等失信行为，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。

第六条 珍爱生命，安全至上

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、生命至上”理念，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。

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足额保障安全投入，强化全员安全教育与应急演练，坚决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。

在工程设计、施工、运行中，必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、从业人员职业健康。

第七条 保护生态，和谐共生

在水利水电工程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运行全过程中，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规定。

积极采用节能环保技术、材料和工艺，最大限度减少对河流生态、植被、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，促进人水和谐。

承担环境修复责任，对施工和运营造成的生态影响，依法依规进行治理和补偿。

第八条 质量为本，追求卓越

视质量为生命，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，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。

严把材料设备进场关、施工工艺关、过程检验关和竣工验收关，打造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优质工程、放心工程。

积极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方法，持续改进工程质量和服务水平。

第九条 尊重知识，鼓励创新

尊重他人的专利、商标、著作权、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，杜绝非法使用、抄袭和盗版行为。

加大科技研发投入，鼓励技术创新、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，推动水利科技进步和数字化转型。

依法合规进行技术转让与合作，促进新技术、新成果在行业内的推广应用。

第十条 公平竞争，互利共赢

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市场竞争原则，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保护、行业垄断和恶性价格竞争。

禁止通过诋毁竞争对手商业信誉、窃取商业秘密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。

倡导会员间在技术、管理、人才等方面的交流合作，实现优势互补、共同发展。

第十一条 廉洁从业，风清气正

严格遵守廉洁从业各项规定，建立健全内部反腐败和反商业贿赂机制。

禁止在业务往来中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利益，禁止向公职人员、客户及相关方提供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不正当利益。

营造风清气正的内部文化，防范利益冲突，管好从业人员，特别是关键岗位人员。

第十二条 担当奉献，服务社会

充分认识水利工作的公益性、基础性、战略性地位，自觉服务国家水网建设、乡村振兴、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。

在防汛抗旱、抢险救灾、供水保障等急难险重任务面前，勇于担当，听从指挥，贡献力量。

积极参与行业人才培养、标准制定、政策建言、公益慈善等活动，反哺行业与社会。

第三章 实施与监督

第十三条 组织机构

理事会授权秘书处负责本规范的宣传、解释、督导、评议工作。

第十四条 执行与投诉

会员单位应将本规范纳入内部管理制度，对从业人员进行常态化教育培训。

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有权就违反本规范的行为，向本会秘书处进行实名或匿名投诉举报。秘书处对举报者信息予以保密。

秘书处接到投诉后，应进行初步核实。对需要立案调查的，组织独立调查组进行公正调查。

第十五条 评议与奖惩

秘书处根据调查结果进行评议，提出处理建议，报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批准。

对模范遵守本规范、职业道德表现突出、社会反响良好的会员单位，本会可予以通报表扬、推荐评优等奖励。

对违反本规范的会员单位，视情节轻重，本会可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惩戒措施：

（一）提醒谈话；

（二）业内通报；

（三）取消本会组织的评优、表彰、推荐资格；

（四）暂停或取消会员资格；

（五）建议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六条 申诉与复核

被惩戒的会员单位有权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向本会理事会提出书面申诉，理事会应予以复核并作出最终决定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规范经2025年12月18日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。
第十八条 本规范的解释权属于本会的理事会。
第十九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